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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
药品价格风险处置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及神农架林区医疗保障局，在汉部省属公立医

疗机构和军队医疗机构：

按照《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》《省医疗保障局关于

做好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准入及其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》和国

家医疗保障局药品价格风险处置工作要求，省医保局持续开展药

品价格异常问题常态化机制化规范化治理，截至目前已完成七批

次药品价格风险处置，并通过价格核查、书面函询、价格约谈等

措施督促相关企业主动规范价格行为。为扩大药品价格治理成

效，现就进一步做好药品价格风险处置相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湖北医保信息平台招采子系统标注黄、红标管理的药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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弹窗提示采购风险。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采购低风险药品，对于不

遵守药品采购规则线下采购、同等质量层次只采高价不采低价、

索取返利、返点、回款不及时的公立医疗机构，各地在医保总额

预算、医保定点资格、基金结余留用等方面予以惩戒，并将问题

线索移交相关部门处理。

二、各地负责对所辖区内医疗机构药品价格风险处置的监督

检查，加大价格政策落地执行的监管力度。如进一步发现本地医

药采购过程中有风险品种同通用名其他不在列表中的厂家药品，

价格高于风险防范目标的，应及时向省医保局价采处报告。

三、各地要高度重视药品价格风险处置工作，切实加强组织

领导，营造竞争有序市场环境，规范药品价格形成，推动企业诚

信经营，促进价格公开透明、公平合理。做好政策解读，及时回

应各方关切。

附件：湖北省药品价格风险处置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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